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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5年 1月至 7月業務概況 

 

一、縮短專利商標審查期間 

（一） 積極執行清理專利積案計畫，發明專利 105年至 7月平均審結

期間已降至 21個月，平均首次通知期間 13.2個月，較 104年

同期縮短 6.6個月及 6個月，待辦案件降至 5萬 8, 901件。 

（二） 有效提升專利審查效能，新型專利申請案 105年至 7月平均首

次通知期間為 2個月，設計專利案為 5.4個月，較 104年同期

分別縮短 0.3個月及 2個月。 

（三） 與美國、日本、西班牙、韓國合作執行「專利審查高速公路(PPH)

計畫」，截至 105 年 7 月底共受理 3,422 件，平均首次通知期

間為 1.9個月，平均審結期間為 4.5個月，提供企業更快取得

專利管道，便利其全球專利布局。 

（四） 執行「發明專利加速審查作業方案」，截至 105年 7月底共受

理 7,228件申請案，平均首次審查意見通知發出時間以「外國

對應申請案經外國專利局實體審查而核准者」類型 2.4個月為

最快。 

（五） 加速審理商標申請案件，商標註冊申請案 105年至 7月共受理

5萬 6,749類，在商標註冊申請案持續成長及有限人力下，戮

力辦結 5萬 7,838類，平均首次通知期間為 6.9個月。 

二、優化智慧財產法制 

（一） 105年 1月 1日起施行「專利師及專利代理人在職進修辦法」，

有助提升專利師及專利代理人之專業職能。 

（二） 2月 15日修訂「專利侵權判斷要點」，釐清專利侵權認定常見

之爭議，有助專利侵害判斷實務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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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月 7日修正「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86條，延長延緩公告期

限為 6個月，便利申請人進行專利布局。 

（四） 4月 1日修正「設計專利實體審查基準」，以利實務運作。 

（五） 4月 18日修正「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19條附表，使商品及服

務分類更為明確。 

（六） 6月 29日修正「專利法施行細則」部份條文，增訂專利申請

案主張優先權者，優先權證明文件之正本得以規定之電子檔代

之，便利專利申請程序。 

（七） 因應加入 TPP，行政院會於 105年 6月 23日、8月 4日及 11

日陸續通過「商標法」、「專利法」及「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已送請大院審議。 

三、健全著作權授權及資訊服務環境 

（一） 105年 6月 3日辦理「數位出版的著作權契約與案例分析」座

談會，計 115人參加，有效增進文創工作者對著作權相關權利

之瞭解與保護。 

（二） 105 年至 7 月運用「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配合各工商企

業團體需求，赴全臺各地舉辦智慧財產權說明會 87 場次，參

與人數達 7,238人次，持續深化各界智慧財產相關職能。 

（三） 105 年 1 月 1日起提供 24小時全年無休之專利商標電子申請

服務，便利企業及時申請，取得專利布局先機。 

（四） 105 年 3 月 30 日提供專利權、商標權狀態異動及關聯案件資

料集等開放資料免費下載，累計開放案件數共達 314萬案，105

年截至 7月外界下載檢索逾 5,070萬次，有助企業進行加值應

用。 

四、協助企業智財創新發展及培育智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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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5 年 4 月 22 日啟用通訊產業關鍵專利檢索平臺，提供各界

查詢通訊產業專利趨勢及專利訴訟相關分析，及全球主要廠商

專利佈局資訊，協助企業強化專利策略管理能力。 

（二） 105 年 4 月 28 日與國立臺灣大學共同舉辦「第四屆著作權法

法制學術研討會」，探討 TPP對於著作權法制影響以及著作權

法修法議題，約 150人參加。 

（三） 105年至 7月舉辦 16場「提升專利能量及價值說明會」，運用

專利審查人員專業知能，對中堅企業及學研機構，提供半導體、

電機、太陽能等客製化專利課程，協助企業擴展專利價值與布

局能力。 

（四） 辦理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訓計畫，105年至7月共培訓342人，

提供企業所需智財人才，並提升產學各界智慧財產權保護及管

理運用能力。 

五、拓展國際智慧財產權合作 

（一） 105年 1月 1日臺韓「專利優先權證明文件電子交換（PDX）」

啟動，可加速臺韓專利案件審查，有利企業及早取得專利保護，

105年至 7月累計有 956件提出申請。 

（二） 105年 2月 25至 26日赴秘魯利馬參加第 42次 APEC智慧財

產權專家小組(IPEG)會議，我方於會中簡報「智慧局建置中小

企業 IP 專區資訊平台」及「清理專利積案成效與未來挑戰」

議題，與會員體分享與交流。 

（三） 105 年 3 月 16日舉行本年第 1次臺歐盟經貿諮商智慧財產權

工作小組視訊會議，雙方就智慧財產權法制、保護執法、相互

採認蝴蝶蘭及朵莉蝶蘭植物品種性狀檢定報告書及校園非法

影印等相關議題充分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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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5年 1月 25日至 29日日本特許廳派遣 4位專利審查官來臺

交流、6月派遣 1位專利審查官來臺擔任「醫藥品之專利期間

延長」議題講師，提升我國與日本在智財議題合作與交流深

度。 

六、強化兩岸智慧財產權交流 

（一） 105年 3月本局派遣專利審查官，赴中國大陸就複審案件審查

與行政訴訟程序等議題進行討論及意見交流。5月舉辦第 4屆

兩岸專利及商標審查官交流，分別由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

5位審查人員及工商行政管理總局 6位審查人員來臺，深化兩

岸就智財議題之合作與交流。 

（二） 落實「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截至 105年 7月

底，我方受理專利、商標及著作權協處案件計 719件，經通報

已完成協處 514件。辦理臺灣影音製品著作權認證 832件，協

助我國企業維護在中國大陸之智慧財產權。 

（三） 截至 105年第 2季，中國大陸受理我方優先權計專利 2萬 8,757

件、商標 335件、品種權 3件，我方受理中國大陸優先權計專

利 1萬 7,054件、商標 499件。 

七、落實智慧財產權保護 

（一） 105年 2月 26日召開保護智慧財產權協調會報，會中就「『原

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推動專案辦公室』業務推動情形」、

「民眾使用 FaceBook、Youtube 等社群網站相關著作權觀念」

進行專題報告，並檢討 104年度「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

案」之執行情形。 

（二） 積極查緝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105年至 7月經濟部協調內政

部警政署查緝侵害智慧財產權案計 2,916件，經濟部光碟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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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小組查核輔導計 209家次，未發現重大違法情事。 


